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43號

上  訴  人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勇全  

訴訟代理人  岳珍律師  

            謝恩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金克忠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陳易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

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本院於113年11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

及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玖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

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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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1月24

日簽訂設備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

被上訴人購買2G網路二手設備【含基地台機櫃（下稱機

櫃）、基地台卡板（下稱卡板）、週邊網路設備，下合稱系

爭設備】，上訴人已依約給付全額貨款，因被上訴人所給付

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

19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退還貨款。嗣

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設備之數量不足，

未依系爭契約規範給付，構成不完全給付，且該短少給付部

分，係被上訴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貨款之利益，致上訴

人受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

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又原訴與追加之訴

之各項請求權基礎為選擇合併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

128頁）。經核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追加，與原訴均係本於

所主張被上訴人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之同一基礎事實，

揆諸前開規定，於程序上應予准許。

二、次按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45

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

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

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參照）。本件上訴人

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6萬20

10元本息，經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

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

敗訴部分先提起全部上訴，即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

1776萬7663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

縮減上訴聲明，減縮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

8491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23頁）。經核上訴人上開減縮上

訴聲明即撤回上訴部分，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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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

範圍，下不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

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卡板27

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貨款共計6047萬2838元

（含稅），兩造並合意系爭設備總數量誤差為正負3％以

內，若數量誤差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增加貨款。

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於106年11月28日給付全額貨款，被上

訴人應依約給付上述系爭設備應有數量，然上訴人僅收受機

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週邊網路設備4585個，扣除

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

個、週邊網路設備短少6053個，又上訴人本件係就短少之機

櫃、卡板部分為請求，機櫃、卡版之單價分別為2061元、14

4元，故被上訴人數量短缺之機櫃、卡板之價值分別為433萬

4283元、1532萬7360元，總計1966萬1643元。爰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1項、民法第348條、第199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26萬2010元本息。【原審判決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復

減縮上訴聲明。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

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嗣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

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減

縮後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

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

1697萬8491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標得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哥大公司）設備保管暨買賣標案，取得該公司報

廢之系爭設備，兩造即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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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公司之機房、基站及倉庫之2G網路設備（即系爭設備）

拆除後運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上訴人並應協助整理、分

類，並配合台哥大公司協助辦理報廢程序。屏東縣○○鄉○

○路000號之倉庫（下稱仙吉倉）、屏東縣○○鄉○○路0段

000號之倉庫（下稱南北倉）及高雄市○○區○○○街00號

之倉庫（下稱田單倉，與仙吉倉、南北倉合稱系爭3倉庫）

均為上訴人指定系爭設備之收貨倉庫，應由上訴人負管理責

任，被上訴人每次分批運送設備至系爭3倉庫，均附有「拆

除/清除確認單」以利兩造清點，惟上訴人未盡清點、通知

數量短少之義務，卻於受領系爭設備完畢後2年方於本件訴

訟主張所受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少，應視為上訴人已承認貨

物；又依「拆除/清除確認單」所載數量，被上訴人實際送

至系爭3倉庫之數量為28萬2657個，包含機櫃7380個（含站

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

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週邊網路設備1

萬6032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

6個、卡版1萬1544個，週邊網路設備多出5531個，是短少數

量至多僅為7389個（1,376＋11,544－5,531＝7,389）。另

被上訴人受領給付貨款價金係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契約而具有

受領權源，所受利益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生不當得利問

題。上訴人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31頁）：

　㈠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

人購買系爭設備，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即被

上訴人）將本合約標的物售予乙方（按：即上訴人）之價款

為新台幣6047萬2838元（含稅）」、第3項約定：「總數量

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

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而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

（9393+126+1254-1747）、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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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826個，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貨款6047萬2838元（見原審卷

一第19至25頁、第39頁、第445頁）。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機櫃6597個（原證3）、卡板16萬5261個。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為多少之爭點：

　　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扣除

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

等語；被上訴人辯稱其交付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

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

萬1544個等語。經查：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合約標的物『2G網路二手設備』

乙批，明細如附件5頁（按：即附件一第1至5頁），分別放

置於甲方指定處所」、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應於民國10

6年11月2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至附件一所示地點，受領

本合約標的物，並自行拆除後運至乙方處所。本合約標的物

運至乙方處所並經雙方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

後，甲方依本合約交付本合約標的物之義務即為履行完畢」

（見原審卷一第19頁），已特定兩造間買賣標的之系爭設備

如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而系爭契約附件一第6頁之標題記

載「台哥2G拆站數量」（見原審卷一第37頁），附件一第1

至4頁係以表格記載各基站、倉庫、機房之縣市區域及數量

（見原審卷一第27至33頁），又上訴人自承系爭設備本係台

哥大公司原2G網路二手設備的報廢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9

5頁），另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於原審證稱：被證6之

「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

在每一站詳細的數量，伊把它作成確認單，讓每天現場的工

班拆除時跟工程師核對清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6頁），

可知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地點即指台哥大公司各基站、倉

庫、機房所在處所，系爭設備之來源即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

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系爭契約第2條

第2項所指應經兩造簽名確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亦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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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哥大公司交予被上訴人之貨品清單所製作。

　2.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係以①

其所提原證3、補原證3所計數量，加上②被上訴人所計有上

訴人員工簽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數量，扣除上開①

②重複之部分（即上訴人員工謝鳳鈴簽名部分）後之數量

（見本院卷二第58頁表格），而上訴人所提之原證3、補原

證3（見原審卷一第51至384頁、卷二第75至78頁），除其中

如原審卷一第375、383、384頁者係屬「拆除/清除確認單」

之格式外，其餘均為上訴人自製之表格，該等自製表格並無

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系爭設備型號等相關之資訊，且僅其

中如原審卷一第225、243至273、277至373、376至382頁、

原審卷二第75至78頁者有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之簽名確認，

則得否以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內容無關之自製表格為計算

已受領系爭設備數量之基礎，誠有疑問。況上訴人之員工謝

鳳鈴曾於109年7月28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予被上訴人黃副理，

稱其公司最終對完之數量表顯示已受領機櫃7395個、卡板20

萬4793個等語，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之該電子郵件可憑（見原

審卷一第433至435頁），上訴人對該電子郵件之形式真正不

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44頁），姑不論此數量是否為真，然

由上訴人於該電子郵件所稱之已領數量即顯然高於其於本院

所主張之受領數量一節以觀，益見上訴人以前開方法主張其

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云云，與實情不符。

　3.復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具結證稱：從台哥大公司拆

除下來的設備幾乎都是要給上訴人的，設備到貨時，有時拆

除/清除確認單會附在貨品上，有時會用電子郵件補寄，伊

用這張單子確認數量，如果有附上確認單，伊會按照上面的

數量勾選，會回傳給公司勾選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

1、239至240、26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具結證

稱：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所

做成，讓現場拆除人員核對清點，會有兩份，一份貼在機櫃

上方便上訴人清點，一份繳回被上訴人進行統計；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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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出去給上訴人的貨物，都會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交貨

現場也沒有反應過數量有短少；機櫃上的單子有可能會飛

掉，如果單子飛掉，機櫃上會有奇異筆寫站的號碼及名字，

可以反查數量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5至247、251、271

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副總經理黃本源亦具結證稱：兩造約

定以拆除/清除確認單進行盤點，每一台機櫃上都會貼拆除/

清除確認單，拆除/清除確認單上所載的數量，與實際運抵

上訴人倉庫的數量原則上不會有落差，因為入伊等倉庫時，

伊等都有點過，也不會有人去動這些東西，到時候就直接送

下去，所以不會有落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至258、269

頁），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照片，被上訴人運送予上訴人

之設備上確實貼有拆除/清除確認單（見原審卷二第39至43

頁）。可知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

至上訴人倉庫，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

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

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

　4.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侯明宏、謝鳳鈴以及證人吳思緯均

具結證稱被上訴人將應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運至系爭3倉

庫（見原審卷二第231、298、313至314頁）。證人謝鳳鈴又

結證稱：伊在田單倉，田單倉沒有廠長，只有伊一個人負責

點貨，伊看過拆除/清除確認單，是吳思緯拿給伊簽名的，

伊看到的確認單上面打好數量，伊在現場還是會再點，如果

有數量不符，也只會差一、二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3、3

17、325頁）。證人侯明宏並結證稱：伊主要負責點仙吉

倉，田單倉、南北倉伊沒有點，田單倉由謝鳳鈴點，南北倉

因為不是伊等所管的，所以不是伊等點的，因為當初南北倉

是伊等租來借給被上訴人的；上訴人有派人前往南北倉載貨

到仙吉倉，到仙吉倉之後才點；要把貨從南北倉拉到仙吉

倉，貨車是由上訴人公司叫的，是上訴人公司本身的車輛；

被上訴人把貨送到南北倉時，上訴人不會有任何人到場；被

證8「拆除/清除確認單」上面的侯明宏，是伊的簽名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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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二第299、306、307、309、313、323頁）。又證

人吳思緯結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每一次貨送到到

南北倉以後，都會在當天或第二天送到仙吉倉嗎？）不會。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何時才會再送到仙吉倉？）最後原告

說南北倉要還人家，要結束時，才送到仙吉倉。（原告訴訟

代理人問：你方才說原告借你們南北倉，借了多久？）好幾

個月，我不記得確切時間。（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幾個月

間，所有送到南北倉的貨，都堆在南北倉，沒有在當天或第

二天轉到仙吉倉嗎？）對。」（見原審卷二第237至238

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南北倉、田單倉都是我們向當

地的人承租後，給被告使用的，但其中田單倉是貨到了，兩

造就要清點，但南北倉不用，因為南北倉離新園廠（按：即

仙吉倉）很近，不直接運到新園廠是因為常常半夜來，新園

廠沒有人。但南北倉進去的貨，是我們派車運到新園廠，再

由兩邊會同點交」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由上可知：

就系爭設備所運至之系爭3倉庫，上訴人有派人於仙吉倉、

田單倉在每批貨到時負責清點，至於運送至南北倉之系爭設

備，上訴人則未派人在場於當天或翌日就該批次貨品進行清

點，而係經過相當時日、堆積多批次之貨品後，再由上訴人

派車將貨物運至仙吉倉後清點。

　5.系爭3倉庫既係上訴人所有或所租用，且系爭設備自南北倉

運送至仙吉倉既係上訴人自行前往南北倉派人車運送，可徵

上訴人對於南北倉具有管領力，則南北倉亦屬被上訴人為履

行系爭契約交貨義務之清償地。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

既約定系爭設備運送至上訴人處所應經兩造於「拆除/清除

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被上訴人即完成交付買賣標的物之

義務等語，則於被上訴人交付貨物時，上訴人自負有點收確

認貨物數量之義務，須以已盡點收義務為前提，始可能依據

「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與否，判斷已付貨品數量。然

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送至南北倉交貨地點之系爭設備，並未

於當日或次日清點品項數量，顯有未盡其點收義務之情，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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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並非「拆除/清除確認單」未經上訴人簽名確認者，即係

未交付；亦即不得僅以「拆除/清除確認單」有經上訴人簽

名者認作是已交付之總數量。

　6.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已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即

無民法第356條從速檢查通知被上訴人之義務云云。查系爭

設備係屬二手設備，本質上已難有瑕疵擔保責任問題，故系

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標的物交易條件為現況交

貨，甲方不提供保固、安裝、測試或退貨，亦不負擔任何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見原審卷一第19頁），固約定排除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惟此僅指依貨品之現況交貨，毋庸檢查貨物

之品質瑕疵。而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貨物

運至上訴人處所時在「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確認，系爭

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須按比例扣除

或增加金額，可知上訴人於受領貨品時仍負有會同被上訴人

清點貨品數量之義務，此與兩造約定免除貨物品質瑕疵，係

屬二事，上訴人自不得以已約定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

由，主張其不負點收義務。

　7.系爭設備之來源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

之2G網路二手設備，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

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且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

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

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均如前

述。又依證人侯明宏、謝鳳鈴上開證言，可知於仙吉倉擔任

廠長之侯明宏曾於「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於田單倉負

責清點之謝鳳鈴清點之結果現場數量與「拆除/清除確認

單」大致相符，則被上訴人提出「拆除/清除確認單」紙本

（見被證6、8、9、10，置於卷外）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

審卷一第541頁、卷二第33至37頁）、統計數量表（見原審

卷一第539頁）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3頁），主

張其已交付如其所統計之上開「拆除/清除確認單」所示數

量，即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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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

5萬4731個），為可採信。

　8.承上，被上訴人交付之數量為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

個，與兩造所約定應交付之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相

較，數量確有短少。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見不爭執

事項㈠），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是扣除3％誤差數量不

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5個（計算式：9,026×97％-7,3

80=1,3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卡版1萬1544個

（計算式：279,164×97％-259,245=11,544）。

　㈡關於短少數量之價值為多少之爭點：

　　關於短少貨物之價值計算方法，上訴人主張因機櫃與卡板單

價顯有差異，應參其所提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

單價，以系爭報價單與系爭契約之價格比例來計算各品項之

單價等語。被上訴人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

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

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等語。經查：

　1.綜觀系爭契約全文（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固僅有契約

總價之約定，而無機櫃、卡板單價之約定，惟系爭設備共有

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3種品項，並非僅1種品項，且觀

系爭契約附件6「台哥2G拆站數量」之數量記載（見原審卷

一第37頁），係將各品項為區分統計，本院上開判斷交貨數

量是否短少，亦係就各品項為分別判斷。復觀系爭報價單

（見原審卷一第503頁或545頁），其最上方記載「案名：TW

M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處分。報價日

期：106年9月22日」，上方表格內就機櫃、卡板、週邊網路

設備各品項分別記載報價金額後再予合計總報價金額為6002

萬6030元，下方文字記載「以上報價係依據雙方簽訂之台灣

大哥大『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訂購單條

款及設備買賣合約書（復運出口/非復運出口）之內容及規

範」等語，最下方蓋有上訴人公司大小章，除最右邊以手寫

文字記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上60萬元⇒＄60626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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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及上方表格空白處有手寫數字或文字之記載之

外，其餘均為電腦打印之文字及數字。又證人許見鴻於原審

具結證稱：伊有參與兩造契約簽訂過程；伊有看過報價單，

這是談價的時候講出來的，因為要有一個價格才能標，每樣

東西都要有價格；系爭契約附件的設備伊知道，兩造一定要

有約定才能標，不然以後怎麼算帳，當初就是每樣價格定出

來，兩造自己決定可不可以標，兩造約定的單價伊大概知

道，機櫃好像是1000多元，伊忘記了，卡板好像是130還是1

50元，伊大概的印象是這樣；（經提示系爭報價單）這個報

價單就是兩造當時在簽約時所參考的單價，兩造當時應該有

同意用這個報價單的價格計算原證1契約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50至51頁）。證人黃本源於原審亦結證稱：伊有看過系爭

契約，案子從談價錢、最後議約，都是伊負責跟上訴人溝通

的，也是伊代表被上訴人跟上訴人簽約，當時伊一開始是跟

上訴人的許見鴻談，最後跟許見鴻談完，案子也拿到後，才

下高雄跟林董簽約；系爭報價單的格式伊有看過，但上面手

寫的字及右下角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60萬部分，伊就沒有看

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綜上事證，堪認系爭報價

單上方表格之記載為真實，該報價表格確係上訴人就台哥大

公司所報廢之系爭設備，向被上訴人所為之報價，經兩造磋

商後，最終達成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協議。是得依系

爭報價單內表格之記載金額換算機櫃、卡板之單價，再以該

表格所載報價總金額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60

47萬2838元之比例，推算系爭契約所約定機櫃、卡板之單

價。

　2.被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契約總金

額除以3品項相加之總數量去計算3品項之平均單價云云，惟

系爭第3條第3項「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

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之內容

（見原審卷一第21頁），僅係在說明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

而已，參證人黃本源於原審證稱：「(法官提示原證1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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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總數量誤差超過3％按比例扣除、

增加金額，則兩造當初訂約時有無就數量差異超過3％時，

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進行討論？討論結果？）兩造在簽約

時，沒有談這些東西，我們就是把合約拿給原告看，原告也

有拿給原告的律師看完後，做增修後，就簽約了，並沒有討

論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該條文的比例是說，例如應該交

100件，最後只少交30件，就是打7折」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56頁），可知兩造簽約時沒有討論到如果增減價、進行找

補，係以如何之單價為計算，則自無從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3

款之約定，逕推導出必須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合併計算平均

價格之結果。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應有誤解。且依證人許見

鴻上開證言，機櫃與卡板之單價差異甚大，則被上訴人稱以

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

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云云，乃將不同價值之品項混合

計算，導致價值顯有不同之品項均為平均單一價，有失公

允。

　3.準此，先依系爭報價單表格內之記載，就機櫃1萬1248個

（2,369+6,388+1,111+126+1254=11,248）之報價金額為184

6萬7630元(3,766,710+10,156,920+2,222,000+441,000+1,8

81,000=18,467,63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642元（計

算式：18,467,630元÷11,248=1,642元）；就卡板27萬1146

個（53,091+150,426+3,297+9,832+54,500=271,146）之報

價金額3993萬4500元(7,963,650+22,563,900+494,550元+73

7,400+8,175,000=39,934,50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4

7元（計算式：39,934,500元÷271,146=147元）。再乘以報

價總價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6047萬2838元之比

例，堪認系爭買賣契約之機櫃單價為1654元（計算式：1,64

2元×60,472,838/60,026,030=1654元），卡板之單價為148

元（計算式：147元×60,472,838/60,026,030=148元）。從

而，短少機櫃1375個之價值為227萬4250元（計算式：1,654

元×1,375=2,274,250元），短少卡版1萬1544個之價值為17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萬8512元（計算式：148元×11,544=1,708,512元），兩者合

計398萬2762元（計算式：2,274,250＋1,708,512＝3,982,7

62）。

　㈢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398萬276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1項約定為上開請求既有理由，則其追加依民法第22

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選擇合併之同一聲明

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28頁），即無審認之必要。復按給付

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

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

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依契

約請求退還貨款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依上開規

定，上訴人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

9年10月30日（於同年月29日送達，見原審卷一第403、407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398萬2762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

中，關於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48萬8415元（398萬27

62元-原審准許之149萬4347元=248萬8415元）及自109年10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部

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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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兩造就上

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

另就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

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追加之訴訟標的與原起訴之訴訟

標的屬單一聲明之複數請求，毋庸另予駁回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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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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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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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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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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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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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43號
上  訴  人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勇全  
訴訟代理人  岳珍律師  
            謝恩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克忠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陳易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1月24日簽訂設備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2G網路二手設備【含基地台機櫃（下稱機櫃）、基地台卡板（下稱卡板）、週邊網路設備，下合稱系爭設備】，上訴人已依約給付全額貨款，因被上訴人所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19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退還貨款。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設備之數量不足，未依系爭契約規範給付，構成不完全給付，且該短少給付部分，係被上訴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貨款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又原訴與追加之訴之各項請求權基礎為選擇合併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128頁）。經核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追加，與原訴均係本於所主張被上訴人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於程序上應予准許。
二、次按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45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參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6萬2010元本息，經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先提起全部上訴，即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776萬7663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縮減上訴聲明，減縮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91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23頁）。經核上訴人上開減縮上訴聲明即撤回上訴部分，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減縮之請求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貨款共計6047萬2838元（含稅），兩造並合意系爭設備總數量誤差為正負3％以內，若數量誤差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增加貨款。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於106年11月28日給付全額貨款，被上訴人應依約給付上述系爭設備應有數量，然上訴人僅收受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週邊網路設備4585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週邊網路設備短少6053個，又上訴人本件係就短少之機櫃、卡板部分為請求，機櫃、卡版之單價分別為2061元、144元，故被上訴人數量短缺之機櫃、卡板之價值分別為433萬4283元、1532萬7360元，總計1966萬1643元。爰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民法第348條、第199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26萬2010元本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復減縮上訴聲明。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嗣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減縮後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91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標得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設備保管暨買賣標案，取得該公司報廢之系爭設備，兩造即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台哥大公司之機房、基站及倉庫之2G網路設備（即系爭設備）拆除後運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上訴人並應協助整理、分類，並配合台哥大公司協助辦理報廢程序。屏東縣○○鄉○○路000號之倉庫（下稱仙吉倉）、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之倉庫（下稱南北倉）及高雄市○○區○○○街00號之倉庫（下稱田單倉，與仙吉倉、南北倉合稱系爭3倉庫）均為上訴人指定系爭設備之收貨倉庫，應由上訴人負管理責任，被上訴人每次分批運送設備至系爭3倉庫，均附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以利兩造清點，惟上訴人未盡清點、通知數量短少之義務，卻於受領系爭設備完畢後2年方於本件訴訟主張所受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少，應視為上訴人已承認貨物；又依「拆除/清除確認單」所載數量，被上訴人實際送至系爭3倉庫之數量為28萬2657個，包含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6032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4個，週邊網路設備多出5531個，是短少數量至多僅為7389個（1,376＋11,544－5,531＝7,389）。另被上訴人受領給付貨款價金係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契約而具有受領權源，所受利益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生不當得利問題。上訴人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31頁）：
　㈠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即被上訴人）將本合約標的物售予乙方（按：即上訴人）之價款為新台幣6047萬2838元（含稅）」、第3項約定：「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而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9393+126+1254-1747）、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貨款6047萬2838元（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第39頁、第445頁）。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機櫃6597個（原證3）、卡板16萬5261個。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為多少之爭點：
　　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等語；被上訴人辯稱其交付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4個等語。經查：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合約標的物『2G網路二手設備』乙批，明細如附件5頁（按：即附件一第1至5頁），分別放置於甲方指定處所」、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應於民國106年11月2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至附件一所示地點，受領本合約標的物，並自行拆除後運至乙方處所。本合約標的物運至乙方處所並經雙方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甲方依本合約交付本合約標的物之義務即為履行完畢」（見原審卷一第19頁），已特定兩造間買賣標的之系爭設備如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而系爭契約附件一第6頁之標題記載「台哥2G拆站數量」（見原審卷一第37頁），附件一第1至4頁係以表格記載各基站、倉庫、機房之縣市區域及數量（見原審卷一第27至33頁），又上訴人自承系爭設備本係台哥大公司原2G網路二手設備的報廢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95頁），另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於原審證稱：被證6之「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在每一站詳細的數量，伊把它作成確認單，讓每天現場的工班拆除時跟工程師核對清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6頁），可知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地點即指台哥大公司各基站、倉庫、機房所在處所，系爭設備之來源即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所指應經兩造簽名確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亦係根據台哥大公司交予被上訴人之貨品清單所製作。
　2.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係以①其所提原證3、補原證3所計數量，加上②被上訴人所計有上訴人員工簽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數量，扣除上開①②重複之部分（即上訴人員工謝鳳鈴簽名部分）後之數量（見本院卷二第58頁表格），而上訴人所提之原證3、補原證3（見原審卷一第51至384頁、卷二第75至78頁），除其中如原審卷一第375、383、384頁者係屬「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格式外，其餘均為上訴人自製之表格，該等自製表格並無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系爭設備型號等相關之資訊，且僅其中如原審卷一第225、243至273、277至373、376至382頁、原審卷二第75至78頁者有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之簽名確認，則得否以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內容無關之自製表格為計算已受領系爭設備數量之基礎，誠有疑問。況上訴人之員工謝鳳鈴曾於109年7月28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予被上訴人黃副理，稱其公司最終對完之數量表顯示已受領機櫃7395個、卡板20萬4793個等語，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之該電子郵件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5頁），上訴人對該電子郵件之形式真正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44頁），姑不論此數量是否為真，然由上訴人於該電子郵件所稱之已領數量即顯然高於其於本院所主張之受領數量一節以觀，益見上訴人以前開方法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云云，與實情不符。
　3.復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具結證稱：從台哥大公司拆除下來的設備幾乎都是要給上訴人的，設備到貨時，有時拆除/清除確認單會附在貨品上，有時會用電子郵件補寄，伊用這張單子確認數量，如果有附上確認單，伊會按照上面的數量勾選，會回傳給公司勾選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1、239至240、26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具結證稱：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所做成，讓現場拆除人員核對清點，會有兩份，一份貼在機櫃上方便上訴人清點，一份繳回被上訴人進行統計；被上訴人倉庫出去給上訴人的貨物，都會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交貨現場也沒有反應過數量有短少；機櫃上的單子有可能會飛掉，如果單子飛掉，機櫃上會有奇異筆寫站的號碼及名字，可以反查數量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5至247、251、271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副總經理黃本源亦具結證稱：兩造約定以拆除/清除確認單進行盤點，每一台機櫃上都會貼拆除/清除確認單，拆除/清除確認單上所載的數量，與實際運抵上訴人倉庫的數量原則上不會有落差，因為入伊等倉庫時，伊等都有點過，也不會有人去動這些東西，到時候就直接送下去，所以不會有落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至258、269頁），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照片，被上訴人運送予上訴人之設備上確實貼有拆除/清除確認單（見原審卷二第39至43頁）。可知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
　4.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侯明宏、謝鳳鈴以及證人吳思緯均具結證稱被上訴人將應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運至系爭3倉庫（見原審卷二第231、298、313至314頁）。證人謝鳳鈴又結證稱：伊在田單倉，田單倉沒有廠長，只有伊一個人負責點貨，伊看過拆除/清除確認單，是吳思緯拿給伊簽名的，伊看到的確認單上面打好數量，伊在現場還是會再點，如果有數量不符，也只會差一、二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3、317、325頁）。證人侯明宏並結證稱：伊主要負責點仙吉倉，田單倉、南北倉伊沒有點，田單倉由謝鳳鈴點，南北倉因為不是伊等所管的，所以不是伊等點的，因為當初南北倉是伊等租來借給被上訴人的；上訴人有派人前往南北倉載貨到仙吉倉，到仙吉倉之後才點；要把貨從南北倉拉到仙吉倉，貨車是由上訴人公司叫的，是上訴人公司本身的車輛；被上訴人把貨送到南北倉時，上訴人不會有任何人到場；被證8「拆除/清除確認單」上面的侯明宏，是伊的簽名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9、306、307、309、313、323頁）。又證人吳思緯結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每一次貨送到到南北倉以後，都會在當天或第二天送到仙吉倉嗎？）不會。（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何時才會再送到仙吉倉？）最後原告說南北倉要還人家，要結束時，才送到仙吉倉。（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方才說原告借你們南北倉，借了多久？）好幾個月，我不記得確切時間。（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幾個月間，所有送到南北倉的貨，都堆在南北倉，沒有在當天或第二天轉到仙吉倉嗎？）對。」（見原審卷二第237至238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南北倉、田單倉都是我們向當地的人承租後，給被告使用的，但其中田單倉是貨到了，兩造就要清點，但南北倉不用，因為南北倉離新園廠（按：即仙吉倉）很近，不直接運到新園廠是因為常常半夜來，新園廠沒有人。但南北倉進去的貨，是我們派車運到新園廠，再由兩邊會同點交」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由上可知：就系爭設備所運至之系爭3倉庫，上訴人有派人於仙吉倉、田單倉在每批貨到時負責清點，至於運送至南北倉之系爭設備，上訴人則未派人在場於當天或翌日就該批次貨品進行清點，而係經過相當時日、堆積多批次之貨品後，再由上訴人派車將貨物運至仙吉倉後清點。
　5.系爭3倉庫既係上訴人所有或所租用，且系爭設備自南北倉運送至仙吉倉既係上訴人自行前往南北倉派人車運送，可徵上訴人對於南北倉具有管領力，則南北倉亦屬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交貨義務之清償地。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既約定系爭設備運送至上訴人處所應經兩造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被上訴人即完成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等語，則於被上訴人交付貨物時，上訴人自負有點收確認貨物數量之義務，須以已盡點收義務為前提，始可能依據「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與否，判斷已付貨品數量。然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送至南北倉交貨地點之系爭設備，並未於當日或次日清點品項數量，顯有未盡其點收義務之情，堪認並非「拆除/清除確認單」未經上訴人簽名確認者，即係未交付；亦即不得僅以「拆除/清除確認單」有經上訴人簽名者認作是已交付之總數量。
　6.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已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即無民法第356條從速檢查通知被上訴人之義務云云。查系爭設備係屬二手設備，本質上已難有瑕疵擔保責任問題，故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標的物交易條件為現況交貨，甲方不提供保固、安裝、測試或退貨，亦不負擔任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見原審卷一第19頁），固約定排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惟此僅指依貨品之現況交貨，毋庸檢查貨物之品質瑕疵。而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貨物運至上訴人處所時在「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確認，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須按比例扣除或增加金額，可知上訴人於受領貨品時仍負有會同被上訴人清點貨品數量之義務，此與兩造約定免除貨物品質瑕疵，係屬二事，上訴人自不得以已約定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由，主張其不負點收義務。
　7.系爭設備之來源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且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均如前述。又依證人侯明宏、謝鳳鈴上開證言，可知於仙吉倉擔任廠長之侯明宏曾於「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於田單倉負責清點之謝鳳鈴清點之結果現場數量與「拆除/清除確認單」大致相符，則被上訴人提出「拆除/清除確認單」紙本（見被證6、8、9、10，置於卷外）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1頁、卷二第33至37頁）、統計數量表（見原審卷一第539頁）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3頁），主張其已交付如其所統計之上開「拆除/清除確認單」所示數量，即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為可採信。
　8.承上，被上訴人交付之數量為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與兩造所約定應交付之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相較，數量確有短少。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見不爭執事項㈠），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是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5個（計算式：9,026×97％-7,380=1,3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卡版1萬1544個（計算式：279,164×97％-259,245=11,544）。
　㈡關於短少數量之價值為多少之爭點：
　　關於短少貨物之價值計算方法，上訴人主張因機櫃與卡板單價顯有差異，應參其所提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單價，以系爭報價單與系爭契約之價格比例來計算各品項之單價等語。被上訴人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等語。經查：
　1.綜觀系爭契約全文（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固僅有契約總價之約定，而無機櫃、卡板單價之約定，惟系爭設備共有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3種品項，並非僅1種品項，且觀系爭契約附件6「台哥2G拆站數量」之數量記載（見原審卷一第37頁），係將各品項為區分統計，本院上開判斷交貨數量是否短少，亦係就各品項為分別判斷。復觀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一第503頁或545頁），其最上方記載「案名：TWM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處分。報價日期：106年9月22日」，上方表格內就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各品項分別記載報價金額後再予合計總報價金額為6002萬6030元，下方文字記載「以上報價係依據雙方簽訂之台灣大哥大『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訂購單條款及設備買賣合約書（復運出口/非復運出口）之內容及規範」等語，最下方蓋有上訴人公司大小章，除最右邊以手寫文字記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上60萬元⇒＄60626030，11/4/2017」，及上方表格空白處有手寫數字或文字之記載之外，其餘均為電腦打印之文字及數字。又證人許見鴻於原審具結證稱：伊有參與兩造契約簽訂過程；伊有看過報價單，這是談價的時候講出來的，因為要有一個價格才能標，每樣東西都要有價格；系爭契約附件的設備伊知道，兩造一定要有約定才能標，不然以後怎麼算帳，當初就是每樣價格定出來，兩造自己決定可不可以標，兩造約定的單價伊大概知道，機櫃好像是1000多元，伊忘記了，卡板好像是130還是150元，伊大概的印象是這樣；（經提示系爭報價單）這個報價單就是兩造當時在簽約時所參考的單價，兩造當時應該有同意用這個報價單的價格計算原證1契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0至51頁）。證人黃本源於原審亦結證稱：伊有看過系爭契約，案子從談價錢、最後議約，都是伊負責跟上訴人溝通的，也是伊代表被上訴人跟上訴人簽約，當時伊一開始是跟上訴人的許見鴻談，最後跟許見鴻談完，案子也拿到後，才下高雄跟林董簽約；系爭報價單的格式伊有看過，但上面手寫的字及右下角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60萬部分，伊就沒有看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綜上事證，堪認系爭報價單上方表格之記載為真實，該報價表格確係上訴人就台哥大公司所報廢之系爭設備，向被上訴人所為之報價，經兩造磋商後，最終達成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協議。是得依系爭報價單內表格之記載金額換算機櫃、卡板之單價，再以該表格所載報價總金額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比例，推算系爭契約所約定機櫃、卡板之單價。
　2.被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契約總金額除以3品項相加之總數量去計算3品項之平均單價云云，惟系爭第3條第3項「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1頁），僅係在說明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而已，參證人黃本源於原審證稱：「(法官提示原證1契約，問：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總數量誤差超過3％按比例扣除、增加金額，則兩造當初訂約時有無就數量差異超過3％時，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進行討論？討論結果？）兩造在簽約時，沒有談這些東西，我們就是把合約拿給原告看，原告也有拿給原告的律師看完後，做增修後，就簽約了，並沒有討論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該條文的比例是說，例如應該交100件，最後只少交30件，就是打7折」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頁），可知兩造簽約時沒有討論到如果增減價、進行找補，係以如何之單價為計算，則自無從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逕推導出必須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合併計算平均價格之結果。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應有誤解。且依證人許見鴻上開證言，機櫃與卡板之單價差異甚大，則被上訴人稱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云云，乃將不同價值之品項混合計算，導致價值顯有不同之品項均為平均單一價，有失公允。
　3.準此，先依系爭報價單表格內之記載，就機櫃1萬1248個（2,369+6,388+1,111+126+1254=11,248）之報價金額為1846萬7630元(3,766,710+10,156,920+2,222,000+441,000+1,881,000=18,467,63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642元（計算式：18,467,630元÷11,248=1,642元）；就卡板27萬1146個（53,091+150,426+3,297+9,832+54,500=271,146）之報價金額3993萬4500元(7,963,650+22,563,900+494,550元+737,400+8,175,000=39,934,50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47元（計算式：39,934,500元÷271,146=147元）。再乘以報價總價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6047萬2838元之比例，堪認系爭買賣契約之機櫃單價為1654元（計算式：1,642元×60,472,838/60,026,030=1654元），卡板之單價為148元（計算式：147元×60,472,838/60,026,030=148元）。從而，短少機櫃1375個之價值為227萬4250元（計算式：1,654元×1,375=2,274,250元），短少卡版1萬1544個之價值為170萬8512元（計算式：148元×11,544=1,708,512元），兩者合計398萬2762元（計算式：2,274,250＋1,708,512＝3,982,762）。
　㈢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98萬276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為上開請求既有理由，則其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選擇合併之同一聲明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28頁），即無審認之必要。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依契約請求退還貨款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依上開規定，上訴人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0月30日（於同年月29日送達，見原審卷一第403、4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98萬2762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中，關於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48萬8415元（398萬2762元-原審准許之149萬4347元=248萬8415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另就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追加之訴訟標的與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屬單一聲明之複數請求，毋庸另予駁回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43號
上  訴  人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勇全  
訴訟代理人  岳珍律師  
            謝恩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克忠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陳易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
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本院於113年11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
及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玖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
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1月24
    日簽訂設備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
    被上訴人購買2G網路二手設備【含基地台機櫃（下稱機櫃）
    、基地台卡板（下稱卡板）、週邊網路設備，下合稱系爭設
    備】，上訴人已依約給付全額貨款，因被上訴人所給付之系
    爭設備數量短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199
    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退還貨款。嗣於
    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設備之數量不足，未
    依系爭契約規範給付，構成不完全給付，且該短少給付部分
    ，係被上訴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貨款之利益，致上訴人
    受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
    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又原訴與追加之訴之
    各項請求權基礎為選擇合併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12
    8頁）。經核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追加，與原訴均係本於所
    主張被上訴人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之同一基礎事實，揆
    諸前開規定，於程序上應予准許。
二、次按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45
    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
    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
    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參照）。本件上訴人
    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6萬20
    10元本息，經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
    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敗
    訴部分先提起全部上訴，即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7
    76萬7663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縮
    減上訴聲明，減縮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
    91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23頁）。經核上訴人上開減縮上訴
    聲明即撤回上訴部分，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減縮之
    請求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
    圍，下不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
    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卡板27
    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貨款共計6047萬2838元
    （含稅），兩造並合意系爭設備總數量誤差為正負3％以內，
    若數量誤差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增加貨款。上訴人
    已依系爭契約於106年11月28日給付全額貨款，被上訴人應
    依約給付上述系爭設備應有數量，然上訴人僅收受機櫃6857
    個、卡板16萬9432個、週邊網路設備4585個，扣除3％誤差數
    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週邊網路
    設備短少6053個，又上訴人本件係就短少之機櫃、卡板部分
    為請求，機櫃、卡版之單價分別為2061元、144元，故被上
    訴人數量短缺之機櫃、卡板之價值分別為433萬4283元、153
    2萬7360元，總計1966萬1643元。爰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
    、民法第348條、第199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1926萬2010元本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
    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復減縮上訴聲明
    。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
    非本院審理範圍】嗣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
    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減縮後上訴及追加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91元，及
    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標得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哥大公司）設備保管暨買賣標案，取得該公司報
    廢之系爭設備，兩造即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台
    哥大公司之機房、基站及倉庫之2G網路設備（即系爭設備）
    拆除後運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上訴人並應協助整理、分
    類，並配合台哥大公司協助辦理報廢程序。屏東縣○○鄉○○路
    000號之倉庫（下稱仙吉倉）、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之
    倉庫（下稱南北倉）及高雄市○○區○○○街00號之倉庫（下稱
    田單倉，與仙吉倉、南北倉合稱系爭3倉庫）均為上訴人指
    定系爭設備之收貨倉庫，應由上訴人負管理責任，被上訴人
    每次分批運送設備至系爭3倉庫，均附有「拆除/清除確認單
    」以利兩造清點，惟上訴人未盡清點、通知數量短少之義務
    ，卻於受領系爭設備完畢後2年方於本件訴訟主張所受領之
    系爭設備數量短少，應視為上訴人已承認貨物；又依「拆除
    /清除確認單」所載數量，被上訴人實際送至系爭3倉庫之數
    量為28萬2657個，包含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
    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
    ＋機房卡板5萬4731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6032個，扣除3％
    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4
    個，週邊網路設備多出5531個，是短少數量至多僅為7389個
    （1,376＋11,544－5,531＝7,389）。另被上訴人受領給付貨款
    價金係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契約而具有受領權源，所受利益即
    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生不當得利問題。上訴人主張均無理
    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31頁）：
　㈠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購買系爭設備，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即被上
    訴人）將本合約標的物售予乙方（按：即上訴人）之價款為
    新台幣6047萬2838元（含稅）」、第3項約定：「總數量允
    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
    除或增加處分金額」，而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9393
    +126+1254-1747）、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
    個，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貨款6047萬2838元（見原審卷一第19
    至25頁、第39頁、第445頁）。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機櫃6597個（原證3）、卡板16萬5261個。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為多少之爭點：
　　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扣除3％
    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等語
    ；被上訴人辯稱其交付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扣除
    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
    4個等語。經查：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合約標的物『2G網路二手設備』乙
    批，明細如附件5頁（按：即附件一第1至5頁），分別放置
    於甲方指定處所」、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應於民國106
    年11月2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至附件一所示地點，受領
    本合約標的物，並自行拆除後運至乙方處所。本合約標的物
    運至乙方處所並經雙方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
    ，甲方依本合約交付本合約標的物之義務即為履行完畢」（
    見原審卷一第19頁），已特定兩造間買賣標的之系爭設備如
    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而系爭契約附件一第6頁之標題記載
    「台哥2G拆站數量」（見原審卷一第37頁），附件一第1至4
    頁係以表格記載各基站、倉庫、機房之縣市區域及數量（見
    原審卷一第27至33頁），又上訴人自承系爭設備本係台哥大
    公司原2G網路二手設備的報廢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95頁
    ），另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於原審證稱：被證6之「
    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在
    每一站詳細的數量，伊把它作成確認單，讓每天現場的工班
    拆除時跟工程師核對清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6頁），可
    知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地點即指台哥大公司各基站、倉庫、
    機房所在處所，系爭設備之來源即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
    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
    所指應經兩造簽名確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亦係根據
    台哥大公司交予被上訴人之貨品清單所製作。
　2.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係以①
    其所提原證3、補原證3所計數量，加上②被上訴人所計有上
    訴人員工簽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數量，扣除上開①②
    重複之部分（即上訴人員工謝鳳鈴簽名部分）後之數量（見
    本院卷二第58頁表格），而上訴人所提之原證3、補原證3（
    見原審卷一第51至384頁、卷二第75至78頁），除其中如原
    審卷一第375、383、384頁者係屬「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格
    式外，其餘均為上訴人自製之表格，該等自製表格並無與系
    爭契約附件一所示系爭設備型號等相關之資訊，且僅其中如
    原審卷一第225、243至273、277至373、376至382頁、原審
    卷二第75至78頁者有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之簽名確認，則得
    否以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內容無關之自製表格為計算已受
    領系爭設備數量之基礎，誠有疑問。況上訴人之員工謝鳳鈴
    曾於109年7月28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予被上訴人黃副理，稱其
    公司最終對完之數量表顯示已受領機櫃7395個、卡板20萬47
    93個等語，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之該電子郵件可憑（見原審卷
    一第433至435頁），上訴人對該電子郵件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見原審卷一第444頁），姑不論此數量是否為真，然由上
    訴人於該電子郵件所稱之已領數量即顯然高於其於本院所主
    張之受領數量一節以觀，益見上訴人以前開方法主張其僅受
    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云云，與實情不符。
　3.復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具結證稱：從台哥大公司拆
    除下來的設備幾乎都是要給上訴人的，設備到貨時，有時拆
    除/清除確認單會附在貨品上，有時會用電子郵件補寄，伊
    用這張單子確認數量，如果有附上確認單，伊會按照上面的
    數量勾選，會回傳給公司勾選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
    1、239至240、26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具結證
    稱：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所
    做成，讓現場拆除人員核對清點，會有兩份，一份貼在機櫃
    上方便上訴人清點，一份繳回被上訴人進行統計；被上訴人
    倉庫出去給上訴人的貨物，都會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交貨
    現場也沒有反應過數量有短少；機櫃上的單子有可能會飛掉
    ，如果單子飛掉，機櫃上會有奇異筆寫站的號碼及名字，可
    以反查數量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5至247、251、271頁）；
    證人即被上訴人副總經理黃本源亦具結證稱：兩造約定以拆
    除/清除確認單進行盤點，每一台機櫃上都會貼拆除/清除確
    認單，拆除/清除確認單上所載的數量，與實際運抵上訴人
    倉庫的數量原則上不會有落差，因為入伊等倉庫時，伊等都
    有點過，也不會有人去動這些東西，到時候就直接送下去，
    所以不會有落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至258、269頁），
    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照片，被上訴人運送予上訴人之設備
    上確實貼有拆除/清除確認單（見原審卷二第39至43頁）。
    可知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至上訴
    人倉庫，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上拆除
    /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寫資訊
    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
　4.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侯明宏、謝鳳鈴以及證人吳思緯均
    具結證稱被上訴人將應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運至系爭3倉
    庫（見原審卷二第231、298、313至314頁）。證人謝鳳鈴又
    結證稱：伊在田單倉，田單倉沒有廠長，只有伊一個人負責
    點貨，伊看過拆除/清除確認單，是吳思緯拿給伊簽名的，
    伊看到的確認單上面打好數量，伊在現場還是會再點，如果
    有數量不符，也只會差一、二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3、3
    17、325頁）。證人侯明宏並結證稱：伊主要負責點仙吉倉
    ，田單倉、南北倉伊沒有點，田單倉由謝鳳鈴點，南北倉因
    為不是伊等所管的，所以不是伊等點的，因為當初南北倉是
    伊等租來借給被上訴人的；上訴人有派人前往南北倉載貨到
    仙吉倉，到仙吉倉之後才點；要把貨從南北倉拉到仙吉倉，
    貨車是由上訴人公司叫的，是上訴人公司本身的車輛；被上
    訴人把貨送到南北倉時，上訴人不會有任何人到場；被證8
    「拆除/清除確認單」上面的侯明宏，是伊的簽名等語（見
    原審卷二第299、306、307、309、313、323頁）。又證人吳
    思緯結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每一次貨送到到南北
    倉以後，都會在當天或第二天送到仙吉倉嗎？）不會。（原
    告訴訟代理人問：何時才會再送到仙吉倉？）最後原告說南
    北倉要還人家，要結束時，才送到仙吉倉。（原告訴訟代理
    人問：你方才說原告借你們南北倉，借了多久？）好幾個月
    ，我不記得確切時間。（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幾個月間，
    所有送到南北倉的貨，都堆在南北倉，沒有在當天或第二天
    轉到仙吉倉嗎？）對。」（見原審卷二第237至238頁）。上
    訴人於原審亦自承「南北倉、田單倉都是我們向當地的人承
    租後，給被告使用的，但其中田單倉是貨到了，兩造就要清
    點，但南北倉不用，因為南北倉離新園廠（按：即仙吉倉）
    很近，不直接運到新園廠是因為常常半夜來，新園廠沒有人
    。但南北倉進去的貨，是我們派車運到新園廠，再由兩邊會
    同點交」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由上可知：就系爭設
    備所運至之系爭3倉庫，上訴人有派人於仙吉倉、田單倉在
    每批貨到時負責清點，至於運送至南北倉之系爭設備，上訴
    人則未派人在場於當天或翌日就該批次貨品進行清點，而係
    經過相當時日、堆積多批次之貨品後，再由上訴人派車將貨
    物運至仙吉倉後清點。
　5.系爭3倉庫既係上訴人所有或所租用，且系爭設備自南北倉
    運送至仙吉倉既係上訴人自行前往南北倉派人車運送，可徵
    上訴人對於南北倉具有管領力，則南北倉亦屬被上訴人為履
    行系爭契約交貨義務之清償地。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
    既約定系爭設備運送至上訴人處所應經兩造於「拆除/清除
    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被上訴人即完成交付買賣標的物之
    義務等語，則於被上訴人交付貨物時，上訴人自負有點收確
    認貨物數量之義務，須以已盡點收義務為前提，始可能依據
    「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與否，判斷已付貨品數量。然
    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送至南北倉交貨地點之系爭設備，並未
    於當日或次日清點品項數量，顯有未盡其點收義務之情，堪
    認並非「拆除/清除確認單」未經上訴人簽名確認者，即係
    未交付；亦即不得僅以「拆除/清除確認單」有經上訴人簽
    名者認作是已交付之總數量。
　6.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已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即
    無民法第356條從速檢查通知被上訴人之義務云云。查系爭
    設備係屬二手設備，本質上已難有瑕疵擔保責任問題，故系
    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標的物交易條件為現況交貨
    ，甲方不提供保固、安裝、測試或退貨，亦不負擔任何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見原審卷一第19頁），固約定排除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惟此僅指依貨品之現況交貨，毋庸檢查貨物之
    品質瑕疵。而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貨物運
    至上訴人處所時在「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確認，系爭契
    約第3條第3項約定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須按比例扣除或增
    加金額，可知上訴人於受領貨品時仍負有會同被上訴人清點
    貨品數量之義務，此與兩造約定免除貨物品質瑕疵，係屬二
    事，上訴人自不得以已約定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由，主
    張其不負點收義務。
　7.系爭設備之來源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
    之2G網路二手設備，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
    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且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
    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
    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均如前述
    。又依證人侯明宏、謝鳳鈴上開證言，可知於仙吉倉擔任廠
    長之侯明宏曾於「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於田單倉負責
    清點之謝鳳鈴清點之結果現場數量與「拆除/清除確認單」
    大致相符，則被上訴人提出「拆除/清除確認單」紙本（見
    被證6、8、9、10，置於卷外）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
    一第541頁、卷二第33至37頁）、統計數量表（見原審卷一
    第539頁）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3頁），主張其
    已交付如其所統計之上開「拆除/清除確認單」所示數量，
    即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
    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
    ），為可採信。
　8.承上，被上訴人交付之數量為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
    ，與兩造所約定應交付之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相較
    ，數量確有短少。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見不爭執事
    項㈠），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是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
    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5個（計算式：9,026×97％-7,380=1,37
    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卡版1萬1544個（計算式
    ：279,164×97％-259,245=11,544）。
　㈡關於短少數量之價值為多少之爭點：
　　關於短少貨物之價值計算方法，上訴人主張因機櫃與卡板單
    價顯有差異，應參其所提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
    單價，以系爭報價單與系爭契約之價格比例來計算各品項之
    單價等語。被上訴人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
    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
    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等語。經查：
　1.綜觀系爭契約全文（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固僅有契約
    總價之約定，而無機櫃、卡板單價之約定，惟系爭設備共有
    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3種品項，並非僅1種品項，且觀
    系爭契約附件6「台哥2G拆站數量」之數量記載（見原審卷
    一第37頁），係將各品項為區分統計，本院上開判斷交貨數
    量是否短少，亦係就各品項為分別判斷。復觀系爭報價單（
    見原審卷一第503頁或545頁），其最上方記載「案名：TWM2
    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處分。報價日期：1
    06年9月22日」，上方表格內就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
    各品項分別記載報價金額後再予合計總報價金額為6002萬60
    30元，下方文字記載「以上報價係依據雙方簽訂之台灣大哥
    大『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訂購單條款及設
    備買賣合約書（復運出口/非復運出口）之內容及規範」等
    語，最下方蓋有上訴人公司大小章，除最右邊以手寫文字記
    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上60萬元⇒＄60626030，11/4/2017」
    ，及上方表格空白處有手寫數字或文字之記載之外，其餘均
    為電腦打印之文字及數字。又證人許見鴻於原審具結證稱：
    伊有參與兩造契約簽訂過程；伊有看過報價單，這是談價的
    時候講出來的，因為要有一個價格才能標，每樣東西都要有
    價格；系爭契約附件的設備伊知道，兩造一定要有約定才能
    標，不然以後怎麼算帳，當初就是每樣價格定出來，兩造自
    己決定可不可以標，兩造約定的單價伊大概知道，機櫃好像
    是1000多元，伊忘記了，卡板好像是130還是150元，伊大概
    的印象是這樣；（經提示系爭報價單）這個報價單就是兩造
    當時在簽約時所參考的單價，兩造當時應該有同意用這個報
    價單的價格計算原證1契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0至51頁）
    。證人黃本源於原審亦結證稱：伊有看過系爭契約，案子從
    談價錢、最後議約，都是伊負責跟上訴人溝通的，也是伊代
    表被上訴人跟上訴人簽約，當時伊一開始是跟上訴人的許見
    鴻談，最後跟許見鴻談完，案子也拿到後，才下高雄跟林董
    簽約；系爭報價單的格式伊有看過，但上面手寫的字及右下
    角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60萬部分，伊就沒有看過等語（見原
    審卷二第255頁）。綜上事證，堪認系爭報價單上方表格之
    記載為真實，該報價表格確係上訴人就台哥大公司所報廢之
    系爭設備，向被上訴人所為之報價，經兩造磋商後，最終達
    成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協議。是得依系爭報價單內表
    格之記載金額換算機櫃、卡板之單價，再以該表格所載報價
    總金額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
    比例，推算系爭契約所約定機櫃、卡板之單價。
　2.被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契約總金
    額除以3品項相加之總數量去計算3品項之平均單價云云，惟
    系爭第3條第3項「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
    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之內容（見
    原審卷一第21頁），僅係在說明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而已，
    參證人黃本源於原審證稱：「(法官提示原證1契約，問：契
    約第3條第3項約定總數量誤差超過3％按比例扣除、增加金額
    ，則兩造當初訂約時有無就數量差異超過3％時，如何增減價
    、進行找補進行討論？討論結果？）兩造在簽約時，沒有談
    這些東西，我們就是把合約拿給原告看，原告也有拿給原告
    的律師看完後，做增修後，就簽約了，並沒有討論如何增減
    價、進行找補。該條文的比例是說，例如應該交100件，最
    後只少交30件，就是打7折」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頁），
    可知兩造簽約時沒有討論到如果增減價、進行找補，係以如
    何之單價為計算，則自無從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
    逕推導出必須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合併計算平均價格之結果
    。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應有誤解。且依證人許見鴻上開證言
    ，機櫃與卡板之單價差異甚大，則被上訴人稱以系爭契約之
    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系爭設備之
    平均單價為計算云云，乃將不同價值之品項混合計算，導致
    價值顯有不同之品項均為平均單一價，有失公允。
　3.準此，先依系爭報價單表格內之記載，就機櫃1萬1248個（2
    ,369+6,388+1,111+126+1254=11,248）之報價金額為1846萬
    7630元(3,766,710+10,156,920+2,222,000+441,000+1,881,
    000=18,467,63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642元（計算式
    ：18,467,630元÷11,248=1,642元）；就卡板27萬1146個（5
    3,091+150,426+3,297+9,832+54,500=271,146）之報價金額
    3993萬4500元(7,963,650+22,563,900+494,550元+737,400+
    8,175,000=39,934,50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47元（
    計算式：39,934,500元÷271,146=147元）。再乘以報價總價
    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6047萬2838元之比例，堪
    認系爭買賣契約之機櫃單價為1654元（計算式：1,642元×60
    ,472,838/60,026,030=1654元），卡板之單價為148元（計
    算式：147元×60,472,838/60,026,030=148元）。從而，短
    少機櫃1375個之價值為227萬4250元（計算式：1,654元×1,3
    75=2,274,250元），短少卡版1萬1544個之價值為170萬8512
    元（計算式：148元×11,544=1,708,512元），兩者合計398
    萬2762元（計算式：2,274,250＋1,708,512＝3,982,762）。
　㈢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398萬276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1項約定為上開請求既有理由，則其追加依民法第22
    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選擇合併之同一聲明
    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28頁），即無審認之必要。復按給付
    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
    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
    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依契
    約請求退還貨款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依上開規定
    ，上訴人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
    年10月30日（於同年月29日送達，見原審卷一第403、407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398萬2762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中
    ，關於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48萬8415元（398萬2762
    元-原審准許之149萬4347元=248萬8415元）及自109年10月3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部分，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兩造就上訴人勝
    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另就上
    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
    同一聲明之請求，因追加之訴訟標的與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屬
    單一聲明之複數請求，毋庸另予駁回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43號
上  訴  人  商越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勇全  
訴訟代理人  岳珍律師  
            謝恩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克忠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陳易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追加訴訟標的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部分）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捌萬捌仟肆佰壹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1月24日簽訂設備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2G網路二手設備【含基地台機櫃（下稱機櫃）、基地台卡板（下稱卡板）、週邊網路設備，下合稱系爭設備】，上訴人已依約給付全額貨款，因被上訴人所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19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退還貨款。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設備之數量不足，未依系爭契約規範給付，構成不完全給付，且該短少給付部分，係被上訴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貨款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又原訴與追加之訴之各項請求權基礎為選擇合併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128頁）。經核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追加，與原訴均係本於所主張被上訴人給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缺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於程序上應予准許。
二、次按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45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參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6萬2010元本息，經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先提起全部上訴，即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776萬7663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縮減上訴聲明，減縮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91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23頁）。經核上訴人上開減縮上訴聲明即撤回上訴部分，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減縮之請求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貨款共計6047萬2838元（含稅），兩造並合意系爭設備總數量誤差為正負3％以內，若數量誤差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增加貨款。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於106年11月28日給付全額貨款，被上訴人應依約給付上述系爭設備應有數量，然上訴人僅收受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週邊網路設備4585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週邊網路設備短少6053個，又上訴人本件係就短少之機櫃、卡板部分為請求，機櫃、卡版之單價分別為2061元、144元，故被上訴人數量短缺之機櫃、卡板之價值分別為433萬4283元、1532萬7360元，總計1966萬1643元。爰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民法第348條、第199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26萬2010元本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9萬4347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復減縮上訴聲明。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嗣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減縮後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97萬8491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標得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設備保管暨買賣標案，取得該公司報廢之系爭設備，兩造即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台哥大公司之機房、基站及倉庫之2G網路設備（即系爭設備）拆除後運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上訴人並應協助整理、分類，並配合台哥大公司協助辦理報廢程序。屏東縣○○鄉○○路000號之倉庫（下稱仙吉倉）、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之倉庫（下稱南北倉）及高雄市○○區○○○街00號之倉庫（下稱田單倉，與仙吉倉、南北倉合稱系爭3倉庫）均為上訴人指定系爭設備之收貨倉庫，應由上訴人負管理責任，被上訴人每次分批運送設備至系爭3倉庫，均附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以利兩造清點，惟上訴人未盡清點、通知數量短少之義務，卻於受領系爭設備完畢後2年方於本件訴訟主張所受領之系爭設備數量短少，應視為上訴人已承認貨物；又依「拆除/清除確認單」所載數量，被上訴人實際送至系爭3倉庫之數量為28萬2657個，包含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6032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4個，週邊網路設備多出5531個，是短少數量至多僅為7389個（1,376＋11,544－5,531＝7,389）。另被上訴人受領給付貨款價金係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契約而具有受領權源，所受利益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生不當得利問題。上訴人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31頁）：
　㈠兩造於106年11月24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設備，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即被上訴人）將本合約標的物售予乙方（按：即上訴人）之價款為新台幣6047萬2838元（含稅）」、第3項約定：「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而系爭設備包含：機櫃9026個（9393+126+1254-1747）、卡板27萬9164個、週邊網路設備1萬826個，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貨款6047萬2838元（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第39頁、第445頁）。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機櫃6597個（原證3）、卡板16萬5261個。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交付之系爭設備數量為多少之爭點：
　　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機櫃短少2103個、卡版短少10萬6440個等語；被上訴人辯稱其交付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6個、卡版1萬1544個等語。經查：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合約標的物『2G網路二手設備』乙批，明細如附件5頁（按：即附件一第1至5頁），分別放置於甲方指定處所」、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應於民國106年11月2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至附件一所示地點，受領本合約標的物，並自行拆除後運至乙方處所。本合約標的物運至乙方處所並經雙方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甲方依本合約交付本合約標的物之義務即為履行完畢」（見原審卷一第19頁），已特定兩造間買賣標的之系爭設備如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而系爭契約附件一第6頁之標題記載「台哥2G拆站數量」（見原審卷一第37頁），附件一第1至4頁係以表格記載各基站、倉庫、機房之縣市區域及數量（見原審卷一第27至33頁），又上訴人自承系爭設備本係台哥大公司原2G網路二手設備的報廢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95頁），另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於原審證稱：被證6之「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在每一站詳細的數量，伊把它作成確認單，讓每天現場的工班拆除時跟工程師核對清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6頁），可知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地點即指台哥大公司各基站、倉庫、機房所在處所，系爭設備之來源即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所指應經兩造簽名確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亦係根據台哥大公司交予被上訴人之貨品清單所製作。
　2.上訴人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係以①其所提原證3、補原證3所計數量，加上②被上訴人所計有上訴人員工簽名之「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數量，扣除上開①②重複之部分（即上訴人員工謝鳳鈴簽名部分）後之數量（見本院卷二第58頁表格），而上訴人所提之原證3、補原證3（見原審卷一第51至384頁、卷二第75至78頁），除其中如原審卷一第375、383、384頁者係屬「拆除/清除確認單」之格式外，其餘均為上訴人自製之表格，該等自製表格並無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系爭設備型號等相關之資訊，且僅其中如原審卷一第225、243至273、277至373、376至382頁、原審卷二第75至78頁者有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之簽名確認，則得否以與系爭契約附件一所示內容無關之自製表格為計算已受領系爭設備數量之基礎，誠有疑問。況上訴人之員工謝鳳鈴曾於109年7月28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予被上訴人黃副理，稱其公司最終對完之數量表顯示已受領機櫃7395個、卡板20萬4793個等語，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之該電子郵件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5頁），上訴人對該電子郵件之形式真正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44頁），姑不論此數量是否為真，然由上訴人於該電子郵件所稱之已領數量即顯然高於其於本院所主張之受領數量一節以觀，益見上訴人以前開方法主張其僅受領機櫃6857個、卡板16萬9432個云云，與實情不符。
　3.復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思緯具結證稱：從台哥大公司拆除下來的設備幾乎都是要給上訴人的，設備到貨時，有時拆除/清除確認單會附在貨品上，有時會用電子郵件補寄，伊用這張單子確認數量，如果有附上確認單，伊會按照上面的數量勾選，會回傳給公司勾選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1、239至240、26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蘇俞群具結證稱：拆除/清除確認單是伊根據台哥大公司給的貨品清單所做成，讓現場拆除人員核對清點，會有兩份，一份貼在機櫃上方便上訴人清點，一份繳回被上訴人進行統計；被上訴人倉庫出去給上訴人的貨物，都會有拆除/清除確認單，交貨現場也沒有反應過數量有短少；機櫃上的單子有可能會飛掉，如果單子飛掉，機櫃上會有奇異筆寫站的號碼及名字，可以反查數量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5至247、251、271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副總經理黃本源亦具結證稱：兩造約定以拆除/清除確認單進行盤點，每一台機櫃上都會貼拆除/清除確認單，拆除/清除確認單上所載的數量，與實際運抵上訴人倉庫的數量原則上不會有落差，因為入伊等倉庫時，伊等都有點過，也不會有人去動這些東西，到時候就直接送下去，所以不會有落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至258、269頁），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照片，被上訴人運送予上訴人之設備上確實貼有拆除/清除確認單（見原審卷二第39至43頁）。可知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
　4.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侯明宏、謝鳳鈴以及證人吳思緯均具結證稱被上訴人將應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運至系爭3倉庫（見原審卷二第231、298、313至314頁）。證人謝鳳鈴又結證稱：伊在田單倉，田單倉沒有廠長，只有伊一個人負責點貨，伊看過拆除/清除確認單，是吳思緯拿給伊簽名的，伊看到的確認單上面打好數量，伊在現場還是會再點，如果有數量不符，也只會差一、二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3、317、325頁）。證人侯明宏並結證稱：伊主要負責點仙吉倉，田單倉、南北倉伊沒有點，田單倉由謝鳳鈴點，南北倉因為不是伊等所管的，所以不是伊等點的，因為當初南北倉是伊等租來借給被上訴人的；上訴人有派人前往南北倉載貨到仙吉倉，到仙吉倉之後才點；要把貨從南北倉拉到仙吉倉，貨車是由上訴人公司叫的，是上訴人公司本身的車輛；被上訴人把貨送到南北倉時，上訴人不會有任何人到場；被證8「拆除/清除確認單」上面的侯明宏，是伊的簽名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9、306、307、309、313、323頁）。又證人吳思緯結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每一次貨送到到南北倉以後，都會在當天或第二天送到仙吉倉嗎？）不會。（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何時才會再送到仙吉倉？）最後原告說南北倉要還人家，要結束時，才送到仙吉倉。（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方才說原告借你們南北倉，借了多久？）好幾個月，我不記得確切時間。（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幾個月間，所有送到南北倉的貨，都堆在南北倉，沒有在當天或第二天轉到仙吉倉嗎？）對。」（見原審卷二第237至238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南北倉、田單倉都是我們向當地的人承租後，給被告使用的，但其中田單倉是貨到了，兩造就要清點，但南北倉不用，因為南北倉離新園廠（按：即仙吉倉）很近，不直接運到新園廠是因為常常半夜來，新園廠沒有人。但南北倉進去的貨，是我們派車運到新園廠，再由兩邊會同點交」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由上可知：就系爭設備所運至之系爭3倉庫，上訴人有派人於仙吉倉、田單倉在每批貨到時負責清點，至於運送至南北倉之系爭設備，上訴人則未派人在場於當天或翌日就該批次貨品進行清點，而係經過相當時日、堆積多批次之貨品後，再由上訴人派車將貨物運至仙吉倉後清點。
　5.系爭3倉庫既係上訴人所有或所租用，且系爭設備自南北倉運送至仙吉倉既係上訴人自行前往南北倉派人車運送，可徵上訴人對於南北倉具有管領力，則南北倉亦屬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交貨義務之清償地。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既約定系爭設備運送至上訴人處所應經兩造於「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確認後，被上訴人即完成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等語，則於被上訴人交付貨物時，上訴人自負有點收確認貨物數量之義務，須以已盡點收義務為前提，始可能依據「拆除/清除確認單」上簽名與否，判斷已付貨品數量。然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送至南北倉交貨地點之系爭設備，並未於當日或次日清點品項數量，顯有未盡其點收義務之情，堪認並非「拆除/清除確認單」未經上訴人簽名確認者，即係未交付；亦即不得僅以「拆除/清除確認單」有經上訴人簽名者認作是已交付之總數量。
　6.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已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即無民法第356條從速檢查通知被上訴人之義務云云。查系爭設備係屬二手設備，本質上已難有瑕疵擔保責任問題，故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標的物交易條件為現況交貨，甲方不提供保固、安裝、測試或退貨，亦不負擔任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見原審卷一第19頁），固約定排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惟此僅指依貨品之現況交貨，毋庸檢查貨物之品質瑕疵。而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上訴人應於貨物運至上訴人處所時在「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確認，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須按比例扣除或增加金額，可知上訴人於受領貨品時仍負有會同被上訴人清點貨品數量之義務，此與兩造約定免除貨物品質瑕疵，係屬二事，上訴人自不得以已約定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由，主張其不負點收義務。
　7.系爭設備之來源為自台哥大公司之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所拆下之2G網路二手設備，被上訴人自台哥大公司處拆下系爭設備後即運送至上訴人倉庫，且被上訴人交付上訴人之系爭設備原則上會附上拆除/清除確認單，如有單子飛掉情形，亦可由機櫃上所寫資訊反查數量，以供交貨清點之用，均如前述。又依證人侯明宏、謝鳳鈴上開證言，可知於仙吉倉擔任廠長之侯明宏曾於「拆除/清除確認單」簽名，於田單倉負責清點之謝鳳鈴清點之結果現場數量與「拆除/清除確認單」大致相符，則被上訴人提出「拆除/清除確認單」紙本（見被證6、8、9、10，置於卷外）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1頁、卷二第33至37頁）、統計數量表（見原審卷一第539頁）及其電子檔光碟（見原審卷一第543頁），主張其已交付如其所統計之上開「拆除/清除確認單」所示數量，即機櫃7380個（含站台機櫃6296個＋機房基櫃1084個）、卡板25萬9245個（含站台卡板20萬4514個＋機房卡板5萬4731個），為可採信。
　8.承上，被上訴人交付之數量為機櫃7380個、卡板25萬9245個，與兩造所約定應交付之機櫃9026個、卡板27萬9164個相較，數量確有短少。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見不爭執事項㈠），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是扣除3％誤差數量不計，短少數量分別為機櫃1375個（計算式：9,026×97％-7,380=1,3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卡版1萬1544個（計算式：279,164×97％-259,245=11,544）。
　㈡關於短少數量之價值為多少之爭點：
　　關於短少貨物之價值計算方法，上訴人主張因機櫃與卡板單價顯有差異，應參其所提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單價，以系爭報價單與系爭契約之價格比例來計算各品項之單價等語。被上訴人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等語。經查：
　1.綜觀系爭契約全文（見原審卷一第19至25頁），固僅有契約總價之約定，而無機櫃、卡板單價之約定，惟系爭設備共有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3種品項，並非僅1種品項，且觀系爭契約附件6「台哥2G拆站數量」之數量記載（見原審卷一第37頁），係將各品項為區分統計，本院上開判斷交貨數量是否短少，亦係就各品項為分別判斷。復觀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一第503頁或545頁），其最上方記載「案名：TWM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處分。報價日期：106年9月22日」，上方表格內就機櫃、卡板、週邊網路設備各品項分別記載報價金額後再予合計總報價金額為6002萬6030元，下方文字記載「以上報價係依據雙方簽訂之台灣大哥大『2G網路基地台及機房設備拆除清運工程』訂購單條款及設備買賣合約書（復運出口/非復運出口）之內容及規範」等語，最下方蓋有上訴人公司大小章，除最右邊以手寫文字記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上60萬元⇒＄60626030，11/4/2017」，及上方表格空白處有手寫數字或文字之記載之外，其餘均為電腦打印之文字及數字。又證人許見鴻於原審具結證稱：伊有參與兩造契約簽訂過程；伊有看過報價單，這是談價的時候講出來的，因為要有一個價格才能標，每樣東西都要有價格；系爭契約附件的設備伊知道，兩造一定要有約定才能標，不然以後怎麼算帳，當初就是每樣價格定出來，兩造自己決定可不可以標，兩造約定的單價伊大概知道，機櫃好像是1000多元，伊忘記了，卡板好像是130還是150元，伊大概的印象是這樣；（經提示系爭報價單）這個報價單就是兩造當時在簽約時所參考的單價，兩造當時應該有同意用這個報價單的價格計算原證1契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0至51頁）。證人黃本源於原審亦結證稱：伊有看過系爭契約，案子從談價錢、最後議約，都是伊負責跟上訴人溝通的，也是伊代表被上訴人跟上訴人簽約，當時伊一開始是跟上訴人的許見鴻談，最後跟許見鴻談完，案子也拿到後，才下高雄跟林董簽約；系爭報價單的格式伊有看過，但上面手寫的字及右下角有最終價以此價再加60萬部分，伊就沒有看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綜上事證，堪認系爭報價單上方表格之記載為真實，該報價表格確係上訴人就台哥大公司所報廢之系爭設備，向被上訴人所為之報價，經兩造磋商後，最終達成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協議。是得依系爭報價單內表格之記載金額換算機櫃、卡板之單價，再以該表格所載報價總金額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6047萬2838元之比例，推算系爭契約所約定機櫃、卡板之單價。
　2.被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應以契約總金額除以3品項相加之總數量去計算3品項之平均單價云云，惟系爭第3條第3項「總數量允許誤差為正負3％以內，數量誤差若超過正負3％，則按比例扣除或增加處分金額」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21頁），僅係在說明允許總數量3％之誤差而已，參證人黃本源於原審證稱：「(法官提示原證1契約，問：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總數量誤差超過3％按比例扣除、增加金額，則兩造當初訂約時有無就數量差異超過3％時，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進行討論？討論結果？）兩造在簽約時，沒有談這些東西，我們就是把合約拿給原告看，原告也有拿給原告的律師看完後，做增修後，就簽約了，並沒有討論如何增減價、進行找補。該條文的比例是說，例如應該交100件，最後只少交30件，就是打7折」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6頁），可知兩造簽約時沒有討論到如果增減價、進行找補，係以如何之單價為計算，則自無從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逕推導出必須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合併計算平均價格之結果。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應有誤解。且依證人許見鴻上開證言，機櫃與卡板之單價差異甚大，則被上訴人稱以系爭契約之總價，除以系爭設備3種品項之加總數量，得出系爭設備之平均單價為計算云云，乃將不同價值之品項混合計算，導致價值顯有不同之品項均為平均單一價，有失公允。
　3.準此，先依系爭報價單表格內之記載，就機櫃1萬1248個（2,369+6,388+1,111+126+1254=11,248）之報價金額為1846萬7630元(3,766,710+10,156,920+2,222,000+441,000+1,881,000=18,467,63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642元（計算式：18,467,630元÷11,248=1,642元）；就卡板27萬1146個（53,091+150,426+3,297+9,832+54,500=271,146）之報價金額3993萬4500元(7,963,650+22,563,900+494,550元+737,400+8,175,000=39,934,500），換算機櫃報價之單價為147元（計算式：39,934,500元÷271,146=147元）。再乘以報價總價6002萬6030元與系爭契約買賣價金6047萬2838元之比例，堪認系爭買賣契約之機櫃單價為1654元（計算式：1,642元×60,472,838/60,026,030=1654元），卡板之單價為148元（計算式：147元×60,472,838/60,026,030=148元）。從而，短少機櫃1375個之價值為227萬4250元（計算式：1,654元×1,375=2,274,250元），短少卡版1萬1544個之價值為170萬8512元（計算式：148元×11,544=1,708,512元），兩者合計398萬2762元（計算式：2,274,250＋1,708,512＝3,982,762）。
　㈢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98萬276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為上開請求既有理由，則其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選擇合併之同一聲明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28頁），即無審認之必要。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依契約請求退還貨款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是依上開規定，上訴人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0月30日（於同年月29日送達，見原審卷一第403、4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98萬2762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中，關於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48萬8415元（398萬2762元-原審准許之149萬4347元=248萬8415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另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另就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27條前段、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追加之訴訟標的與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屬單一聲明之複數請求，毋庸另予駁回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